
〖案例 249〗在《质管部工作手册》上规定:“定期召开公司的质量例会，对各部门

质量情况进行讨论交流……”。审核员问质管部部长:“你们多长时间召开一次质量例

会?”质管部长回答:“一般是半个月开一次。”审核员查看最近半年来的质量例会记

录时发现，有两次会议时间间隔超过一个月。质管部长说:“那两次是因为工厂正在

赶任务，大家都很忙，因此时间就拖下来了。” 

    案例分析:定期召开质量例会的方法是一种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监视和测量的有

效手段，因此公司应该坚持按照规定定期召开质量例会。本案违反了《质管部工作手

册》的规定，违反了标准“8.2.3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的规定。 

〖案例 250〗在某药厂仓库，审核员要求查阅 7～10 月份的进货检验记录。审核时发

现，7、8 两个月的药材含水量记录多是 6.1％、7.5％、6.3％等不同的具体数字，检

验员说这些都是实测的结果；而 9 月份以后的记录均为 8％。审核员问:“为什么这

些结果数字都一样?”检验员说:“用仪器检验太麻烦，对于粉状的原料还较容易，把

含水量测定仪的探针插入麻袋就行了，但是对于大块的原料，我们还得烘干、用天平

称量，很费事。我们检验员凭经验用手一捏就知道含水量是否合格，所以就都填写 8

％了。而且含水量对产品质量影响不太大。”    审核员看到《进货检验规程》中规

定对于进货原材料应使用仪器进行含水量的检验。     

    案例分析:本案是检验的有章不循，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

“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    

(〖案例 251〗某化工厂工艺文件规定，对于 110“产品的工艺监控，应每小时记录一

次生产流程中管道的温度、压力和流量。审核员在检查 8月份的监控记录时发现，记

录的参数是每 3 小时记录一次。生产组长说:“由于工艺十分稳定，没必要每小时记

录一次。” 



    案例分析:这是生产中对产品监视的有章不循，违反了标准的“8.2.4 产品的监

视和测量”的“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的规定。 

〖案例 252〗物业公司的《采购控制程序》规定，对工程部申请采购的物资，在其进

货物料检验单上，应该有检验人员和工程班长的签名。审核时发现，3 月份有 4张检

验单只有检验员签字，工程班长签名栏空白着。班长说:“当时可能我有事，后来忘

了补签名了。” 

    案例分析:本案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应保持符合接收准

则的证据，记录应指明有权放行产品的人员。 

〖案例 253〗一天晚上，住在某饭店的几位客人要外出。但是刚出门就下起了小雨。

于是客人来到前台借用雨伞，因为饭店有免费为客人出借雨伞的服务。服务员核对了

客人的住房卡后将三把雨伞借给了客人。当客人归还雨伞时，服务员发现有一把雨伞

的伞面有破损。服务员按规定要求客人赔偿 20 元。但客人坚持说雨伞借到时已经破

损，一时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客人无奈付了 20 元，但是非常生气。 

案例分析:服务员在借出和归还雨伞时都应进行严格检查，才能分清责任。在没

有分清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客人赔偿是不正确的，而且严重影响了饭店的声誉。正确的

做法只能是向顾客道歉，造成的损失由服务员自己负担。本案违反了标准“8.2.4 产

品的监视和测量”的“组织应对产品的特性进行监视和测量，以验证产品要求已得到

满足。” 

〖案例 254〗某厂粉末状产品出厂检验的一个项目是进行含水量的测量。先将产品放

在铝制的小盒子里用天平称重，然后将产品与盒子一起放在烘箱内在一定的温度下保

持规定的时间，再用天平称重。把产品烘干后的重量与烘干前的重量相比即得含水量。

但是检验员把扣除盒子的重量值抄在纸上，每次就按纸上的值扣除。审核员问:“纸



上记录的盒子的重量值是什么时候测量的?”检验员:“不记得了，大概有三个多月了

吧。” 

    案例分析:每次做含水量测量时，应该先对空盒子称重，而不能使用以前的称量

值时，因为每次测量盒子由于各种原因，可能重量是有偏差的。 本案违反了标准

“8.2.4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规定。 

〖案例 255〗某机械厂化验室，发现编号为 0109 和 0110 的铝材化验单上，应化验的

项目有 11 栏，但实际化验只填写了铝、铜、锰、铁的含量数据，其余 7 项皆空白。

化验员说，我们是按国家标准化验的。经查有关的国家标准，规定应做 11 项含量的

测定，而工厂检验规程中只规定了根据国家标准检测，并没有可以少测 7 项含量的特

殊规定。 

    案例分析:既然是按国家标准的规定检验，就应百分之百地执行。本例违反了标

准“8.2.4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

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的规定。 

〖案例 256〗某保健品厂生产一种健身茶，是用茶叶及几种中草药配制而成。审核员

在查看检验科对药材的进货检验记录时看到含水量检测一栏填写的是一些实测数据，

如 8.1％、7.8％等。但是近三个月以来的含水量检验数据均填写为 10％。审核员问

检验员:“这三个月以来测量的含水量都这么稳定吗?”检验员答:“我们的含水量测

量仪坏了，一直没工夫修理。好在我们这些检验员经验很丰富，用手一捏就能估计水

分有多少，而且这样做快得多，所以检验科长同意我们现在就用手捏来检测含水量，

只要合格的一律按标准要求填写合格品规定的含水量值，即≤10％。”审核员问:“你

们的进货检验规程规定怎么测量的?”检验员答:“规定还是用含水量测量仪测量，但

是如果改成用手捏，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描述。” 



案例分析:这是明显的在检验方面有章不循，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

测量”的“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 

〖案例 257〗在印刷厂成品检验组，检验员发现在检验完了的目录中少了一捆目录，

于是他在没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就到生产线上拿了一捆刚印完的目录放到成品组准

备送走的目录中就算完事了。 

    案例分析:因为事情发生在成品检验组，因此这里的主要工作是成品检验。既然

检验员拿了一捆刚印完的目录放到成品组准备送走的目录中就算完事了，说明对这捆

目录没有进行检验。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这种监视和测量应

该依据所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 

〖案例 258〗车间检验规程规定:“1 号工位的产品由 1号检验员检验，2 号工位的产

品由 2 号检验员检验。”审核员在翻。阋 8 月份的检验记录时发现，1 号工位检验员

盖章是 2 号，2 号工位检验员盖章是 1 号审核员问:“这是怎么回事?”检验员不好意

思地回答:“可能盖错了。”审核员又问:“检验员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工作，怎么会把

别人的章子盖上呢?”检验员只好说:“前一段时间很忙，我们检验都没有签字盖章，

这些盖章是后来集中补盖的，结果忙中出错。” 

    案例分析:这是检验方面的有章不循，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

的“记录应指明有权放行产品的人员。”的规定。 

〖案例 259〗在机加工车间，审核组看到机床旁边有一张首检记录，分别设有操作者、

工长和检验员的签字栏。记录表明加工轴径尺寸为 50—o.o5，检验结果为合格。操

作工人和检验员都已签名，但是工长栏没有签名工人说:“工长工作很忙，一般都不

检查，也不签字，凡是检验员同意就可以了。”审核组看到工具箱内有一个自制的专

用量轴长的样板，但样板没标识。工人说:“这个轴台阶很多，用卡尺一段段量，既



费时，也不准确，用样板量又快又好，这是我们革新成果，还受到车间表扬呢。” 

案例分析:“记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件”，既然根据需要设计了相应的栏目，就

应该填写相关的内容。工长不签名，属于填写记录的有章不循，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记录应指明有权放行产品的人员。”自制的样板，也属于计

量器具，应该定期校准，并有表明其检验状态的标识。这里违反了标准“7.6监视和

测量装置的控制”的规定。 

〖案例 260〗某厂电镀件利用外协加工。工厂与电镀厂签订的技术协议中规定:“1、

电镀层表面应光滑，无划痕，并保证不锈蚀；2、镀层厚度控制在 0.010—0.015 mm

之间；3、镀完的工件应能在 250℃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60分钟而不发生质变或脱落。”

在该厂《合格供方评定记录表》上对电镀厂进行评定时，在“首次供货样品检测结果

及结论”栏目内填写为“外表美观、牢固、硬度高，抗腐蚀性好”。     

案例分析:该厂与供方签订的技术协议要求，实际上就是对供方提供产品的检验

标准。因此在《合格供方评定记录表》上应针对技术协议的要求，逐项提供实际的检

验结果，而不是泛泛的描写。本案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

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现的适当阶段进行”的规定。 

〖案例 261〗某厂产品声称执行国家标准，标准规定:“产品的检测温度为 25C±1℃，

湿度<60％”。但是审核时发现检验室并没有温湿度控制手段。审核员问:“温湿度问

题如何解决?”检验员说:“上次审核时已给我们开出了不合格报告，由于考虑到资金

紧张，而且同行业其他厂对该产品的检测也不考虑温湿度的影响，另外该标准是推荐

性标准，我们可以参照执行，进行一些改动，因此决定将该条件删除。”检验员出示

了厂经理办公会的决定，取消对温湿度的要求。在销售科，审核员看到与顾客签订的

销售合同上，填写的产品执行标准仍然是该国家标准。 



    案例分析:国家标准有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对于推荐性标准，是建议企业采用，

没有强制要求。但是如果企业对外声称是执行的 GB／T XXXX，则该标准对于企业就

是强制性的了，即要求企业百分之百执行该标准，否则不能声称执行此标准。  当然，

可以说是“参照执行 GB／T XXXX 标准。”本案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

的“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所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 

〖案例 262〗某涂料厂生产丙烯酸系列内、外墙涂料，质检科长说他们的产品分别执

行国家关于内、外墙涂料的两份通用标准。但是该厂涂料有十多个品种，其产品说明

书声称各种指标参数分别高于国家标准的规定，并且价格也高低相差十余倍。该厂提

供了每年按国家标准规定做的型式试验报告，但没有说明是送哪个品种去做的型式试

验，报告仅记录了按国标要求各项参数结论为“合格”，但没有提供高于国家标准要

求的试验证据。质检科长说:“涂料检测站都是只按上述两份国家标准检测的。”审核

员问:“你们没有针对不同的涂料制定企业标准吗?”质检科长:“没有。” 

    案例分析:由于该厂涂抖品种有十余种，价格也相差十余倍，可见产品的性能肯

定也有很大差别，而且该厂对外声称其产品性能高于国家标准，就应拿出高于国家标

准的证据。对这些产品的型式试验就应该按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来做，因为国家标准

不能覆盖这些产品的要求。企业应该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并按企业标准要

求进行型式试验。本案违反了标准“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规定的“组织应对产

品的特性进行监视和测量，以验证产品要求得到满足。这种监视和测量应依据策划的

安排，在产品实现过程的适当阶段进行。” 

 


